
 

隱私權政策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本公司為：（1）處理、提供您與本公司各項往來之買賣業務、帳戶開立、帳單寄送或服務；（2）推介與提供本

公司之產品或服務；（3）本公司之業務或營運管理需要之目的(包括但不限於客戶管理、行銷、稅務、諮詢顧問、行

政研究、統計調查分析、資訊與資料庫管理、輔助性與後勤支援、風險控管、共同行銷等目的)；（4）其他合於營業

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或其他法令所准許之各項目的業務需要；（5）進行認識客戶之程序。本公司得蒐集、處理、

利用、國際傳輸您的相關個人資料。 

 

一、蒐集之目的： 

    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本公司蒐集您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行

銷(包含金控共同行銷業務)，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個人資料之合法交易業務，消費者、客戶管理與

服務，採購與供應管理，教育或訓練行政，產學合作，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資（通）訊服務，廣告或商業行為

管理，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學術研究，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基於相關法令及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向您告知直接自您或自第三人處

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如下： 

辨識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生活格調、資格或技術、職業團體會員資格、職業專長、受訓紀錄、票據信

用、財務交易、約定或契約、書面文件之檢索、未分類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

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公司本國、集團總公司或分支機構所在地、母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分支機構、未受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所在地、本公司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與本公司有業

務往來之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 

（三）對象：其他本公司之交易相對人而有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個人相關資料必要者。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

求為之。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進行必要之處理作業，

致無法提供  台端相關服務。 

六、台端同意本公司有權修訂本告知事項，並得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

其他足以使您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告知(包括但不限於前述方式告知提供詳載本告知事項內容之網站

連結)。 

七、如台端與本公司先前簽訂之契約或文件所定與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國際傳輸有關條款與本告

知事項有所歧異者，以本告知事項為準。 

 

 

經 貴公司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